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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甘化科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波 龚健鹏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62号 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62号

电话 （0750）3277650、3277651 （0750）3277651、3277650

电子信箱 cb@gdganhua.com gjp@gdganhu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6,213,566.00 199,093,710.72 1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97,536.07 26,351,647.70 2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2,982.16 16,536,897.55 -9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99,126.60 -17,767,726.60 27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63%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72,171,538.60 1,844,340,893.78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8,907,531.84 1,612,340,099.58 0.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9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7% 156,087,400 0 质押 40,000,000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2.25% 9,800,000 0 不适用 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产

业前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1% 6,600,000 0 不适用 0

胡成中 境内自然人 1.46% 6,350,000 0 不适用 0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0.64% 2,800,0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高

端装备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5% 2,390,000 0 不适用 0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公司

股票型组合

其他 0.49% 2,118,400 0 不适用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景气前瞻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526,400 0 不适用 0

李仁刚 境内自然人 0.31% 1,349,192 0 不适用 0

潘庆丰 境内自然人 0.25% 1,0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成中为公司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公司股东中，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1,087,400�股,通过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6,087,400股；谢慧

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

8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9,800,000股；李仁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49,192股，实际合计持有1,349,192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三、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法定代表人：李 忠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5-33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22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77号5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胡煜??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

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其中杨定轶先生、廖义刚先生、钟刚先生、杨乃定先生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遵循谨慎

性、合理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5-34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22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

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林芳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

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其中邵林芳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5-36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等

相关规定，公司对收购沈阳非晶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沈阳非晶” ）56.67%

股权形成的商誉及其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收购沈阳非晶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2,284.4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商誉的形成

公司于2022年7月收购沈阳非晶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56.67%股权， 支付对价10,

200.00万元，取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363.83万元，公司将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应享

有被收购方沈阳非晶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6,836.17万元确认为商誉。 截至2024

年12月31日，合并沈阳非晶形成的商誉未计提减值。

二、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沈阳非晶主要从事非晶合金材料研发、制造、销售等业务，核心产品为非晶合金复合

体。 基于2025年半年度主要原材料钨杆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沈阳非晶产品订单不及预期，截

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管理层预计沈阳非晶未来经营与原预测存在一定差距。经公司管理

层审慎判断，认为沈阳非晶资产组存在一定减值迹象。

公司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以202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沈阳非晶包含商誉

的相关资产组进行评估、测算，以判断商誉是否发生减值和计算商誉减值金额。 根据第三方

专业评估公司的评估结论，合并沈阳非晶形成的商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2,284.46万元。

三、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为：减少2025年半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4.46万元， 相应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284.46

万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

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并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反映了公司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沈阳非晶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5-35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胜股份 60097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庶人 陈浩

电话 0514-88248896 0514-88248896

办公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电子信箱 bszsr@baosheng.cn bszsr@baoshen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521,962,933.32 20,841,283,738.05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42,321,273.79 3,409,599,506.70 3.8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152,258,981.36 22,352,028,002.68 12.53

利润总额 102,952,158.94 29,208,174.48 25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522,165.02 18,657,756.71 25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7,729,461.98 4,635,830.47 1,14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426,140.46 -991,449,049.7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0.50 增加1.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14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14 25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0,10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90 437,406,433 0 无 437,406,433

安义骏景盛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68,576,800 0 未知 68,576,800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54,000,000 0 未知 54,000,000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54,000,000 0 未知 5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49 20,491,546 0 未知 20,491,546

孙荣华 境内自然人 1.16 15,894,200 0 未知 15,894,200

王颂 境内自然人 0.76 10,364,500 0 未知 10,364,500

张玉香 境内自然人 0.51 6,955,700 0 未知 6,955,700

张美新 境内自然人 0.45 6,176,600 0 未知 6,176,600

洪小萍 境内自然人 0.23 3,150,000 0 未知 3,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述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

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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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7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料。 2025年8月29日下午15：00，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在宝应县苏中路1号公司宝胜会议中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戚侠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5年半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

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

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

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

董事会编制的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格式第十三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等

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的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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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7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2025年8月29日上午9:30，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在宝胜会议中心1号接待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董事马永胜

先生、张航先生、卢之翔先生，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路国平先生、王益民先生和裴力

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生长山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能够充分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编制和审核

程序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公司董事会全面核查公司本年度内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出具了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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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88,882,848.65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诉讼费等

●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恒大及其

关联方需对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

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已对案件涉及的或有事项计提了部分信用减值

准备，后续可能会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调整计提金额，由于后续实际可执行资产确认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年9月5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 或“公

司” ）披露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5），其中案件三为深圳中院（2021）粤01民初1468号，公司依法要求恒大

及其关联企业偿付188,882,848.65元货款及其利息，一审法院支持了公司的合理诉

求。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 ）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2023）粤民终4680号，系对深圳中院（2021）粤01民初1468号的二审终审判

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一审被告）

审理法院：广东高院

案件背景和事实：2020年4月10日， 宝胜股份与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签

订《2020年度电线电缆购销合同》，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宝胜股份采购电

线电缆，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公司开具一年期商业承兑汇票，恒大童世界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提供担保。 2021年6月16日， 宝胜股份与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

公司、 海南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恒隆设备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

书》，确认截至2021年6月16日，宝胜股份持有海南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恒

隆设备材料有限公司等主体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4.33亿元。 海南恒乾材料设备有限

公司承诺到期兑付，海南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恒大童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给

予宝胜股份12%的年化利息， 且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不低于3.91亿元的

动产作为抵押担保。 后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且被告经营恶

化。

一审判决情况：2023年4月10日， 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

年3月31日出具的一审判决：1. 被告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187,638,182.66元；2.被告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利息；3.被

告恒大童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被告恒大集团

有限公司对被告恒大童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按第3项承担的债务在第1-5张以及第

14-21张汇票所对应的货款144,394,174.25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5. 被告广

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担保服务费72,661.40元， 被告恒大童世界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6.被告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96,

936.9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恒大童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上诉情况：上诉人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因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1）粤01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 广东高院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

司上诉请求：对于案涉第13至23张汇票所对应的货款166430280.19元，请求依法改

判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自2021年8月17日起计算利息。

二、本次诉讼的判决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5.94元，由广州恒乾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了公司的合理诉求，恒大及其关联方需对公司承

担清偿责任，公司后续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

及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已对案件涉及的或有事项计提了部分信用减值准备，后续可

能会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调整计提金额，由于后续实际可执行资产确认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重大诉讼目前进展情况

公司2023年9月5日、2023年12月2日、2023年12月12日和本次披露的 《宝胜科

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2023-048、

2023-049、2025-032）共涉及四起案件，其中案件一（2021）粤01民初1466号、案

件二（2021）粤01民初1467号、案件三（2021）粤01民初1468号、案件四（2021）粤

03民初7558号，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公司的合理诉求，要求恒大及其关联方需

对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案件一、案件二由于被执行人无可被执行财产，法院已终结本

次执行。 案件三为本次公告案件，公司后续将及时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四正在履行

执行程序中。

公司2024年5月16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4月24日披露的 《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 有限 公 司 关 于 涉 及 诉 讼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4-022、2025-002、

2025-019）共涉及三起案件，其中案件一（2024）苏10民初42号、案件二（2024）苏

10民初43号、案件三（2024）苏10民初44号，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公司的合理

诉求，要求恒大及其关联方需对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案件二正在履行执行程序中、案

件一、案件三公司已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等待法院受理。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公司已对上述案件涉及的或有事项计提了相应信用减值准

备，对于与恒大有关的已完工工程和抵押资产，公司已向法院申请采取相应的财产

保全措施并申请执行。 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重要诉讼及其进展情况，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097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宝胜股份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

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5年半年度进行现金分红， 以实施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02,

158,185.10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方正证券 60190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岩 谭剑伟

电话 0731-85832367 0731-85832250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

3701-371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

心4、5号楼3701-3717

电子信箱 pub@foundersc.com pub@founders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0,293,409,697.16 255,627,897,461.61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923,106,266.71 48,179,682,391.41 3.6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663,062,267.68 3,722,310,423.55 52.14

利润总额 2,726,736,811.09 1,334,538,416.46 10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3,741,148.14 1,351,117,093.27 7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63,108,098.04 1,313,673,123.23 7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5,962,197.11 -14,010,285,043.2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4 2.93 增加1.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6 8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6 81.2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4,1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1 2,363,237,014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有法人 13.24 1,089,704,789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7.95 654,597,124 0 无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0 593,050,000 0 无 0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 197,556,999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 139,461,31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35,775,800 0 无 0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84,255,394 0 质押 4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9 73,350,654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7 63,475,04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向上述股东书面询证并取得书面回复的情况如下：

1、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哈尔滨哈投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确认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简称“香港结算” ）是以名义持有人的制度持有证

券，用于为其结算参与者提供服务，而参与的投资者必须通过一个或多个香港结算参

与者，即券商或托管银行（适用于香港/沪股通/深股通证券）经香港结算的账户代其

持有香港/沪股通/深股通证券。 由于香港是采取名义持有人制度，有些投资者更是以

多层托管的形式持有证券。 故此，香港结算无法完全掌握参与香港/沪股通/深股通证

券的投资者的相关资料，包括其名字、持股数量、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此等投资者

有否就本公司股份作出质押、标记、冻结或转融通等安排的资料。

3、根据股东通知及公开信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方正G1 137787 2022-09-16 2025-09-19 10 2.9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2方正G3 137967 2022-11-02 2025-11-03 13 2.9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3方正C1 115142 2023-04-07 2026-04-10 12 4.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3方正C4 115337 2023-05-10 2026-05-11 5 3.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3方正G2 115764 2023-08-09 2026-08-10 30 3.2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3方正G4 115910 2023-09-08 2026-09-11 5 3.2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23方正G5 240081 2023-10-20 2026-10-23 30 3.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23方正G6 240281 2023-11-17 2025-11-20 20 3.1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

23方正G7 240385 2023-12-13 2025-12-14 20 3.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4方正G1 240468 2024-01-12 2026-01-15 30 2.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4方正G2 240694 2024-03-08 2026-03-11 30 2.5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4方正G3 240897 2024-04-17 2026-04-18 20 2.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24方正G4 241029 2024-05-22 2027-05-23 15 2.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24方正G5 242000 2024-11-20 2027-11-21 20 2.2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

24方正G6 242131 2024-12-11 2027-12-12 20 2.0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5方正G1 242310 2025-01-15 2028-01-16 20 1.9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5方正G2 242417 2025-02-19 2028-02-20 15 2.0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5方正G3 242639 2025-04-03 2027-04-07 30 2.0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25方正G4 243013 2025-05-23 2028-05-26 20 1.9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5方正K1 243298 2025-07-09 2028-07-10 5 1.7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25方正G5 243572 2025-08-14 2027-08-15 30 1.9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3.56 74.34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5 2.12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901�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以现场加视频的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5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施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施华先生、张

路先生、曹诗男女士、柯荣富先生视频参会，姜志军先生、李岩先生、宋洪军先生、张

忠民女士、 林钟高先生现场参会）； 公司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上半年大集合产品关联交易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个人综合考评结果的议案》

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认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认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2025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相关情况报告》

《2025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相关情况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事前认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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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5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蔡平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报告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1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

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7,716,301,185.32

元（未经审计，下同）。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即100%为现金分红），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1元（含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232,101,395股，以此计算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02,158,185.10元（含税），占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21.07%。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2025年年中分红事项的授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年8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监事会意见

2025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资金需求、长期发展和股东回报等因

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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